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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九年度上字第九八三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行政事件之性質，如涉及未來發展之預測性或風險評估，且主管機關為獨

立機關時，處分機關對於未來發展之預測或風險之評估，是否合理可支持，

司法應為低密度之審查。 

【概念索引】行政法／獨立機關 

【關鍵詞】未來發展、預測性、風險評估、獨立機關、合理可支持、司法審查、低

密度審查、預測評估、機關功能最適原則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4、7、8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獨立機關對於未來發展之預測或風險之評估與司法審查。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司法對有限電視之行政管制是否應採高審查密度之限制準則，並比較

美國法制。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行政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限於裁量之合法

性，而不及於裁量行使之妥當性。至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法院以審查為原則，

但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如國家考試評分、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教

師升等前之學術能力評量等）、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

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

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

有判斷餘地，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

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之情形包括：1.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

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

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

4.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

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即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6.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

法定之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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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

等。（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04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相關學說 

一般認為「判斷餘地」理論，係指對於行政機關有判斷餘地之不確定法律概念，

法院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而不加以審查。 

三、本案見解說明 

行政事件之性質，如涉及未來發展之預測性或風險評估，且主管機關為獨立機

關時，處分機關對於未來發展之預測或風險之評估，是否合理可支持，司法應為低

密度之審查，法院不得以自己之預測評估取代獨立機關之預測評估，俾符合機關功

能最適原則。 

【選錄】 
行政事件之性質，如涉及未來發展之預測性或風險評估，且主管機關為獨立

機關時，處分機關對於未來發展之預測或風險之評估，是否合理可支持，司法應為

低密度之審查，法院不得以自己之預測評估取代獨立機關之預測評估，俾符合機關

功能最適原則。而承上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關於頻道規劃及其類型變更，涉及「基

本頻道」之新增或頻位變更者，因有線電視系統業市場高度集中之特性，有線廣電

法及相關授權辦法規定應申經被上訴人許可。而被上訴人則為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組織法（下稱通傳會組織法）規定所設之合議制獨立機關，其組成與職權之行使，

具民主正當性，且具電信、資訊、傳播、法律或財經等專業學識或實務經驗，復不

受政黨政治或利益糾葛而須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同法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等規

定參照），以使其對有線電視上述頻道編排經營之准駁決定，能不受政黨政治或利益

糾葛之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綜合考量其申請基本頻道之新增或頻位變更

是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頻道內容之多樣性及其他公共利益等

因素，以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防止資訊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

經由有線電視之通訊傳播媒體平台表達與散布，依此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維持民

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而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基此，被上訴人於裁量決定是否許

可上訴人申請基本頻道之新增或頻位變更，核屬獨立機關對於上述公共利益與福祉

如何在有線電視平台未來平衡發展估測作成之專業判斷，亦係有線廣電法為對系統

業者頻道規劃、編排等營運行為採取適當管理，而在組織、程序上之規範設計，依

上開說明，司法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法院不得以自己之預測取代獨立機關之預測，

惟於被上訴人之判斷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違

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法定正當程序或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等違法

情事，始得予以撤銷或變更。 
經查，本件系爭申請乃將上訴人原營運計畫所規劃之數位基本頻道A電視，其

頻位自第○台變更至第 149 台，並將原屬付費頻道之C新聞台變更調移至第 49 台而

新增為基本頻道，兩頻道內容屬性均屬新聞頻道，C新聞台則偏重國際新聞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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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經系爭委員會議依有線廣電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項、頻道變更許可辦法、

系統業者營運計畫變更辦法第 4 條第 3 項等規定辦理審議，綜合考量市場競爭、消

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等因素後，作成不予許可之決議，並以：系爭申請雖未違

反頻道變更許可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規定事由而不應許可，惟依同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頻道位置異動應綜合考量是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

益、頻道內容之多樣性及其他公共利益。而為尊重、維護消費者習慣，頻道位置異

動應審酌是否將收視滿意度較高之頻道置於較前段頻道，且異動至前段頻道位置之

新頻道應經客觀證明優於被取代之原頻道。經被上訴人檢視上訴人及輔助參加人B
公司各自提供之A電視與C新聞台收視數據比較資料，認上訴人提供之資料未達可作

為頻道位置異動之客觀標準，難認C新聞台（新頻道）收視滿意度優於（前段被取

代頻道）A電視，且參酌上訴人經營地區輔助參加人新北市政府關於考量訂戶目前

仍習於傳統選臺方式收視，在電子節目表單使用普及前，系爭申請之頻道異動恐衝

擊訂戶收視習慣、致生民怨，對消費者權益有負面影響之意見，經綜合考量系爭申

請是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頻道內容之多樣性及其他公共利益

後，如許可系爭申請之頻道變更，將影響消費者收視習慣，無法維持消費者權益等

語為由，作成否准系爭申請之原處分，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原判決並論明：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系爭申請是否有據，得

依系統業者營運計畫變更辦法第 4 條、108 年 1 月 17 日修正增訂之頻道變更許可辦

法第 3 條第 4 項等規定，依系爭申請是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

頻道內容之多樣性及其他公共利益之綜合考量而予審查判斷，且因此等頻道位置調

整審查涉及將來可能發生結果之預測及評估，法院應採低密度之司法審查等語，經

核除將系爭申請處理程序終結前即已增訂生效，並經原處分引以為據之頻道變更許

可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誤為原處分作成後始修正增訂外，其餘關於系爭申請是

否有據之審查判斷所應適用之法令，以及行政法院司法審查密度之論斷，參照前開

說明，均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頻道變更許可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於系爭委員會

議審議時，尚未修正發布，非委員會審議之依據，原處分援引該規定為據，原判決

認應以該規定審查系爭申請，均違反正當程序云云，對照本院前述之說明，乃有誤

會，並不可採。至於上訴意旨另引述學術文獻參考美國法對有線電視管制之論理，

主張系統業者對頻道位置規劃及編排具有固有之排頻權能，為其營業自由及言論自

由之展現，我國法制對系統業者變更基本頻道規劃採許可制，是對言論自由事前審

查之重大干預，行政法院應採嚴格審查，原審認應採低密度審查，有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法云云，然美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市場現所處開放與自由競爭環境，人民藉

系統經營業之設立而規劃編排頻道，藉此行使媒體編輯裁量之言論自由近用容易

度，非我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長久以來所處市場結構之環境，所得相比。美國法

制因應其市場特性而生偏重於系統業者經營、編排頻道之營業與言論自由的保護範

疇，進而衍生司法對行政管制應採高審查密度之限制準則，亦非我國因應截然相異

市場結構特性而生前述不同於美國法制之保護範疇及限制準則，所須予仿效適用，

自難以法制環境基本條件顯然不同之美國法比較論述，指摘原判決對原處分否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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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申請之決定所採低密度司法審查，有何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上訴意旨此部分主

張，難認有理。 

【延伸閱讀】 
張永明，公務員之言論自由，月旦法學雜誌，192 期，2011 年 5 月，8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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